附件3：

关于《昌平区关于推动商务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紧抓北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两区”建设等重大机遇，进一步推动昌平区商务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打造最年轻的平原新城、最具活力的未来之城，依据北京市《促进首店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北京市推动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市外经贸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及《关于促进本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结合昌平区实际，昌平区商务局牵头起草了《昌平区关于推动商务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2、 文件起草过程
《若干措施》制定过程中，为确保政策内容切合昌平区商务领域重点工作及企业发展实际，多次组织专题会议研讨政策编制的框架设计、支持方向及支持重点，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同时，围绕促消费、外向型经济及会展业等关键领域，系统梳理了近三年国家、北京市及其他城市商务经济领域相关政策100余份，在充分吸收借鉴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和北京市及相关区已出台的政策经验基础上，经昌平区商务局多次研究讨论与意见征询，不断丰富完善，制定形成了《若干措施》。昌平区商务局分两轮面向区市场监管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等职能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就相关支持措施组织深入研讨、充分论证，对各部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沟通对接、认真梳理研究并予以吸收采纳。经过多轮修改，形成了《若干措施》。
三、文件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包括支持措施、附则两大部分，内容如下：
支持措施涵盖4大领域，20个支持类别。一是支持消费供给品质提升，包括鼓励品牌集聚发展；推动商管企业加大首店招商；支持商业综合体、街区改造提质；支持商业空间申报高能级消费地标；打造多元特色消费活动；推动商贸流通体系优化。二是支持消费主体高质量增长，包括支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业、零售业企业发展；支持电商消费创新发展；提升餐饮服务消费品质。三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包括强化高能级消费总部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引进外资力度；鼓励企业参与制度型创新；鼓励提高海关信用等级；助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四是支持会展业发展，包括支持重大展会在昌平落地；支持会展场馆升级；支持国际商协会集聚发展；鼓励企业出海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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